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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祯时期农业自然灾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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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明崇祯在位时期,各地自然灾害频发,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破坏正常农业生产。为此,统治

者采取了一定的救灾举措:蠲免、赈济、改折、停征、设粥厂、修省、祈神等,减少了百姓受灾后的困苦,挽救岌岌

可危的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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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正处于“明清小冰期”,此时地球进入一个较为

寒冷的阶段。这一时期,气温较低,各种极端天气频繁出

现,自然环境呈现出很大不稳定性,直接导致自然灾害频

繁发生。邓拓的《中国救荒史》统计,“明代共历二百七十

六年,灾害之多,竟达一千零一次,这是前所未有的记

录。”[1]21明代诸多文献中都有大量关于自然灾害发生的记

录,目前学术界对于明代灾荒研究颇多,各种专著、论文数

量丰富。邓拓的《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李向

军的《中国救灾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李文海、夏明

芳主编的《中国荒政全书》(北京古籍出版社,2003)等,都
是灾荒史研究方面的重要作品。鞠明库的《灾害与明代政

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赵玉田的《明前期北方

灾荒与农业开发》(东北师大学报,2002年第5期)、周致

元的《朱元璋的救荒思想和荒政措施》(中国农史,2000年

第2期)等则分别从灾荒与政治、灾荒与经济、灾荒与思想

等方面论述明代自然灾害的发生、成因以及防灾、救灾措

施等等,这些丰富的成果推动了明代灾荒研究逐步成熟。
崇祯帝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在位十七年。短短十几

年间,内有朝局混乱,农民反抗斗争不断爆发,外有满洲军

进犯,统治者应接不暇。此外全国各地自然灾害接连发

生,灾情严重,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进而影响

到了民众生存、社会秩序以及政权统治。《明实录》中有不

少具体的关于自然灾害情况的记载,此外《明史》中对于当

时严重的灾情也涉及不少。现以此两种文献的记载为基

础,统计自然灾害发生次数,分析崇祯在位时期自然灾害

的时空分布情况及危害,考察当时的救灾措施及制约因

素,希冀对今日的灾害防治带来一定的借鉴。
一、明崇祯时期自然灾害特征

明代各种自然灾害频发,灾况表现复杂。邓拓先生说

过,“明代共历二百七十六年,灾害之多,竟达一千零一次,
这是前所未有的记录。计当时灾害最多的是水灾,共一百

九十六次;次为旱灾,一百七十四次;又次为地震,共一百

六十五次……当时各种灾害的发生,同时交织,表现为极

复杂的状态。”[1]21现将《明实录》和《明史》中关于当时自然

灾害情况的记载进行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自然灾害发生次数及地区分布

地点 水灾 旱灾 蝗灾 风沙 雹灾 霜灾 雪灾 总计
所占
比例
(%)

北直隶 5 9 4 16 5 2 41 32
南直隶 8 3 4 1 2 18 14
山东 5 5 5 15 11
河南 4 4 6 3 1 18 14
山西 6 2 3 11 8
陕西 1 2 1 2 1 1 8 6
浙江 3 3 1 7 5
湖广 1 1 1 1 4 3
四川 2 2 1.5
江西 2 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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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1)

地点 水灾 旱灾 蝗灾 风沙 雹灾 霜灾 雪灾 总计
所占
比例
(%)

福建 1 1 2 1.5
广东

广西

云南

贵州

总计 30 35 24 22 12 2 3 128
所占
比例
(%)

23 27 19 17 9 1.5 2

  说明:(1)《明实录》和《明史》记载的为同一灾害,记录一

次;如“崇祯元年七月壬午,杭、嘉、绍三府海啸,坏民居数万

间,溺数万人,海宁、萧山尤甚。”[2]卷二十八·五行一,454《明实录》也

对此有记载,只记录一次。(2)同一记载涉及多个地区的分

别记录。如“京师及江西旱。”[2]卷三十·五行三,486涉及北直隶与江

西两个地方,分别记录。(3)未有明确灾害说明的,不做记

载。如“崇祯元年五月丙子,谕礼部以‘时应五月,正稼禾长

植之时,连旬抗旱,炎燠难堪,将稼禾得无致伤,而小民终岁

将何以为计也……’”[3]卷九,501(4)同一记载中涉及两种灾害

的分别 记 录。崇 祯 十 一 年 “六 月,两 畿、山 东、河 南 大 旱

蝗。”[2]卷24·壮烈帝纪一,325此处对旱灾、蝗灾分别记录。

  由表1中数据可知,在统计的125次灾害中,水灾30
次,旱灾35次,蝗灾24次,三类自然灾害之和约占总次数

的69%。而风灾22次,雹灾12次,霜灾2次,雪灾2次,
四类汇总,约占其中的31%。说明崇祯时期,水灾、旱灾

和蝗灾发生频率较高,是影响当时农业生产的三大主要自

然灾害。
这几大影响农业生产的自然灾害主要分布在北直隶、

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浙江,而其他地区与其相

比较则发生次数较少,这是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这种表现,一方面反映了灾害的地区分布规律;
另一方面则表明这些地区在当时受重视的程度。北直隶

是当时的京师所在地;南直隶有曾是明朝都城的应天,明
朝开国皇帝的出生地凤阳等;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几大

地区,则是距离京师较近,地理位置比较重要,是都城重要

的屏障,均具有地域优势;而浙江在当时位于沿海地区,除
却因为自然因素而经常发生台风、海潮等灾害以外,该地

区的经济也较为发展,是朝廷重要的赋税来源处,经济优

势极其明显。“荒政常涉及的地区又无不是人口相对较密

集的区域。而其他一些偏远地区的穷民只能在灾荒造成

的苦难中依靠自己的力量,与自然抗争。”[4]20基于这些地

区的重要性,朝廷对其关注度相当高。
(一)自然灾害的时间分布及危害

依据传统历法标准,一二三月为春季;四五六月为夏

季;七八九月为秋季;剩下的三个月则为冬季。
水灾,主要出现在夏秋两季,冬春季节则发生较少。

这主要与大部分地区的气候特点有关,水灾的发生会对农

业生产带来极大的损害,可能使农民一年的辛苦劳动付诸

东流。崇祯十三年“四月至七月,宁、池诸郡霪雨,田半为

壑。”[2]卷二十九·五行二,475-476更为严重者,则会冲毁堤坝,淹没房

屋、人畜,危及农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崇祯四年“十月壬

子,河南巡抚吴光义疏奏:‘河南河决阳武、武原、封丘、延
泽、荣 泽 五 县,汇 为 泽 国,漂 没、死 者 不 可 胜

纪’。”[3]卷五十一,2976;崇祯七年“五月,邛、眉诸州县大水,坏城

垣、田舍、人畜无算”[2]卷二十八·五行一,454。
旱灾主要发生在春夏秋三季,冬季发生较少。旱灾发

生最直接的影响是对农作物生长带来破坏,间接导致农民

的收成减少甚至有可能颗粒无收,从而出现饥民遍地、缺
衣少食、四处乞讨、人口减少等境况。崇祯二年“六月乙

丑,谕礼部以‘朕惟国本惟民,民难惟食。今三伏过半,酷
旱 不 雨,秋 禾 将 枯,农 田 失 望,朕 心 昼 夜 夜 靡

宁’。”[3]卷二十三,1404;崇祯五年“十月戊辰,浙江巡抚罗元亢以

杭、嘉、湖三府七旬不雨,斗粟二钱,商贩绝迹,人情惶惶

……乞敕行巡按御史斟实”[3]卷六十四,3695。
蝗灾通常与旱灾一起发生,主要出现在夏秋季节,这

与它的生长环境等因素有关。宋代的彭乘在《墨客挥犀》
中说道:“(蝗)喜旱而畏雪。”[5]卷五,330王充在《论衡》中也说

道;“然夫虫之生也,必依温湿”[6]卷十六·商虫篇,719。蝗虫过境,
有可能会食尽农作物庄稼,毁掉农民一年的劳动成果,给
农民带来极大的损失。崇祯元年“正月癸未……常州府蟊

贼为灾,田禾食尽”[3]卷五,228。崇祯十年“秋七月,山东、河南

蝗,民大饥”[2]卷二十三·庄烈帝纪一,321。山东通志记载,“崇祯十三

年自六月不雨,至八月蝗,大饥,群盗蜂起,人相食,草根木

皮俱尽”[7]庶徵典·卷一百十一·灾歉部汇考六。蝗灾对当时农业的破坏

及带来的危害也是不可小觑的。
风灾、雹灾主要发生在春夏两季,霜灾则是秋冬季节

出现比较多,雪灾也主要发生在冬季。这四种自然灾害相

较水旱蝗灾而言,发生次数较少,但同样会对农作物生长

带来危害,严重的话,甚至会危及农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崇祯四年“六月庚戌,河南开封府临颍县是日未时雷雨大

作,顷之雨定,风霾突生,吹到民居二百余间,压死二人,拔
树千株”[3]卷四十七,2801。崇祯四年“五月,襄垣雨雹,大如伏牛

盈丈,小如拳,毙人畜甚众”[2]卷28·五行一,433。崇祯七年“四月

壬戌,常州、镇江雨雹,伤麦”[2]卷二十八·五行一433。崇祯十三年

“四月,会宁陨霜杀稼”[2]卷二十八·五行一,428。崇祯五年“是冬,
延安、庆阳大雪,民饥,盗贼益炽”[2]卷二十三·壮烈帝纪一,314。

(二)自然灾害的空间分布

如表1数据所示,对农业生产带来影响的几大自然灾

害主要分布在北直隶、南直隶、山东、河南、陕西、山西、浙
江。自然灾害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同,表现了其明显的地域

性特征。
水灾主要分布在南直隶、北直隶、山东、河南、浙江地

区,这与其形成因素密不可分。地形、气候、水热资源等都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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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要因子。南直隶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该区域内部河

流众多,降水集中,水热资源丰富,因此易形成水灾。而北

直隶、山东、河南则位于黄河流域,此境内水灾形成除深受

季风气候影响外,还与“善淤、善决、善徙”的黄河有关。崇

祯二年“春,河决曹县十四铺口”[2]卷八十四·河渠二,2071。浙江频

发水灾除却境内河网密布、气候等因素外,还与自身位于

沿海地区有关,会出现台风、海潮等。“崇祯元年七月壬

午,杭、嘉、绍三府海啸,坏民居数万间,溺数万人,海宁、萧
山尤甚。”[2]卷二十八·五行一,454

旱灾分布地区主要位于北直隶、山西、山东、河南、南
直隶、浙江。北直隶、山西、山东、河南,这几大区域位于黄

河流域,一年之内降水量少于长江流域。同时水利设施建

设也较为薄弱,无法及时提供足够水源灌溉农作物。冀朝

鼎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说

过,“元明清三代,尤其是明清两代在水利建设方面取得了

可观的成就,但是成果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忽视了北方

诸省。”[8]115而南直隶、浙江的旱灾则是源于本区的气候,
在梅雨季节结束后,境内开始出现伏旱。旱灾在这些地区

的发生多呈现连续性,波及范围广泛,灾情极为严重。崇

祯三年“四月壬子,帝以自春入夏恒旸不雨,良由祈祷未尽

恳诚”[3]卷三十三,1913。
蝗灾主要分布在河南、山东、北直隶、南直隶一带。生

长环境是蝗灾形成的重要因素,蝗虫喜旱、温。基于此,由
统计数据可知,黄河流域蝗灾发生频率高于长江流域。风

沙、霜灾、雹灾、雪灾也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这与自然环

境、气温等因素有关。北直隶的风沙爆发频率远远高于其

他地区,与该区内部干燥的气候、密集的人口、过度垦荒带

来的脆弱生态环境密切相关。霜灾、雹灾则多是因为气温

突然下降而形成。
(三)多灾并发

所谓多灾并发,就是在同一年同一地区同时发生不同

类型自然灾害。崇祯在位十七年间,诸多地区都出现了此

种灾况,形式多样,有水旱并发、旱蝗并发、水蝗并发、水旱

蝗并发等等,后果严重,给农民的农业生产和正常生活带

来极大危害。多灾并发地区以北直隶、南直隶、山东、河南、山
西为主,详见表2。
二、救灾措施

崇祯在位时期,尽管当时朝廷内外政局都处于相当混

乱局面。但是在如此严重的灾情面前,统治者还是采取了

一定的救灾举措,以期减少百姓受灾后的困苦,挽救岌岌

可危的江山。
(一)蠲免

蠲免是一种常见的救灾措施,历代统治者对其都较为

重视。明代初年的蠲免无具体规定,后来随着国情改变,
逐渐制度化。文献记载:“洪武元年,令水旱去处,不拘时

限,从实踏勘。实灾,稅粮即与蠲免”[9]卷十七·灾伤,305此时没

有任何规定,到成化时期开始出现按灾情蠲免,但并未完

全制度化,以后几朝不断规范。弘治三年,议准《灾伤应免

粮草事宜》,规定:“全灾者,免七分;九分者,免六分;八分

者,免五分;七分者,免四分;六分者,免三分;五分者,免二

分;四分者,免一分。”[9]卷十七·灾伤,305将灾伤免除数额确定下

来。到万历时期又做了一重大变革,“议准以后地方灾伤,
抚按从实堪奏,不论有田无田之民,通行议恤。如有田者,
免其稅粮;无粮免者,免其丁口盐钞。务使贫富一体,并蒙

蠲恤”[9]卷十七·灾伤,306。这一规定,从政策方面表明,无论灾

民有无田地,都可以受到蠲免,意义重大。
表2 多灾并发类型及分布地区

多灾并发类型 地区

水灾、蝗灾 南直隶

旱灾、风灾 北直隶

旱灾、风灾、雹灾 北直隶

水灾、雹灾 南直隶

水灾、风灾、雹灾 北直隶

水灾、风灾 北直隶、河南、福建

旱灾、蝗灾
北直隶、南直隶、山东、河南、

山西、陕西、浙江、湖广

旱灾、雹灾 北直隶、山西

水灾、旱灾、蝗灾、雹灾 北直隶

水灾、旱灾 浙江

旱灾、蝗灾、风灾 北直隶、河南

水灾、旱灾、蝗灾 南直隶

水灾、旱灾、风灾 北直隶

  资料来源:《明史》和《明实录》

蠲免主要集中在田租、赋税、徭役、盐课、粮草等方面。
通过蠲免,减少了灾民向政府交纳赋税的数量,在一定程

度上面减轻灾民负担,在救灾方面起到不小作用。崇祯四

年“八 月 辛 酉,以 延 安 府 饥 荒,蠲 其 本 年 分 裁 扣、驿

银”[3]卷四十九,2894。崇祯四年“闰十一月丁未,顺天巡抚傅宗

龙疏奏:‘遵化自遭残破后,一望荒原,疮痍未复,既蒙皇上

加意赈救,免两年额赋,又免一年上供,又给牛、种……近

乃雨 泽 衍 期,艰 于 耕 耨,乞 大 沛 恩 泽,将 上 供 再 免 一

年’”[3]卷五十三,3087。此外,在蠲免则例中除免除当年税粮外,
也有将往年逋欠款免去的。“崇祯十三年,以宿州等三十

州县荒灾免其八年逋赋。”[10]卷十三,377无论是减免当年上缴

赋税还是往年逋欠税款,都部分减轻了灾民负担,因此蠲

免成为政府常用的一种救灾措施。
(二)赈济

在诸多的救灾措施中,赈济相对来说是最为直接、有
效的手段。灾荒发生后,饥民面对的最大困难就是缺少生

存资料,因而赈济这一举措就尤为重要。赈济方式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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赈粮、赈钱等,往往依据灾情、仓储储备来决定采用哪种。
对此,林希元在《荒政丛言》中认为:“曰极贫之民便赈米,
曰次贫之民便赈钱,曰稍贫之民便转贷。”[11]167纵观明朝历

代统治者的赈济内容,赈粮一直是最主要的选择方式。但

是赈钱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其主要有赈钞、赈银两

种方式。明初以赈钞使用为多,后来随着宝钞没落,白银

逐渐流通,赈银开始盛行,在救灾方面逐渐发挥重要作用。
崇祯四年,“正月丁酉,帝以延镇岁民饥,命户、兵二部发银

十万两,遣御史吴甡前往赈恤”[3]卷四十二,2529。崇祯十三年

“发帑六千金赈山东”[10]卷十三,372。可见明后期白银赈济成

为一种重要的救灾举措,通过向灾民发放一定数量的银

钱,用来购买所需物资,可以部分缓解灾民困境。崇祯十

四年“初,发帑金十万赈山东、河南、真定、保定”[10]卷十四,399。
(三)改折、停征

改折就是民户将应该上缴的税粮折成银钱或其他物

品。在明代,因灾荒改折的例子很多。灾民通过改折,可
以减少税粮在运输过程中的损耗,减轻自身上缴粮食的负

担,具有一定的救灾作用。同时税粮及时缴纳,也可以保

证国家财政收入。因此唐顺之赞美此法,“一无损于国而

万 有 利 于 民, 此 其 法 之 尽 善 而 可 久 者

矣”[12]卷二百六十一·唐顺之《与李龙冈论改折书》,2758。崇祯元年“二月戊戌,
以苏、松灾,改折五府光禄寺白银”[3]卷六,270。

停征也是救灾过程中常见的举措之一,其意就是停止

正在征收或即将征收的税粮。这种措施,对于灾荒过后缺

少生存资料的灾民来说,意义较为深远。崇祯四年“三月

辛巳,帝 以 陕 西 被 灾,停 征 平、庆、延 三 府 新 增 辽

饷”[3]卷四十四,2621。崇祯在位时期,三饷加派对于民众来说是

极为沉重的负担,在灾荒过后,停征其中之一,会在一定程

度上面减轻百姓负担。
(四)设粥厂

灾荒过后,设立粥厂救济也是一种重要的举措。粥厂

救济,优点颇多,席书说过,“唯作粥一法,不烦审户,不待

防奸,至简至要”[12]卷一百八十三·席书《南畿赈济疏》,1869。明前期,国力

强盛,统治者关心民间疾苦,对于施粥救治灾民之法使用

不多。明中期以后,明朝国势日渐衰弱,统治者无心政事,
用来作防灾救灾之用的预备仓也逐渐荒废。到崇祯时期,
已是“天下皆无复有预备仓”[13]卷九·义仓,76基于此种背景,施
粥开始逐渐成为重要的救灾举措之一。《明史·食货志

二》载:“振粥之法,自世宗始。”[2]卷七十八,1909崇祯在位时期,
国势已是江河日下,各种灾荒又是频频发生。面对严重灾

情,施粥成为统治者常用来救灾的重要举措。崇祯三年

“九 月 辛 丑,帝 以 时 近 隆 冬,命 五 城 照 元 年 仍 设 粥

厂[3]卷三十八,2324。崇祯十三年“闰月癸未,朔命巡城御史煮粥

赈济”[10]卷十三,371。明代后期设立粥厂成为重要的救济方

式,在救灾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五)修省、祈神

中国传统社会时期,人们基于科学认识有限,通常将

灾害的发生认为是上天“发怒、降罪于民”的征兆。因此,
在大灾大荒之年,除去物质上的救助,统治者往往会通过

修省、祈神等方式在精神上给予灾民抚慰。明代相关的文

献资料中有不少关于此类举措的记载,崇祯二年“四月辛

亥,召辅臣并五府、六部、都通大科道、翰林院记注官……
诏曰:‘去年三冬无雪,今年三春无雨,这等荒旱,麦苗枯

槁,是我君臣之过。民所依者食,卿等为国为民各宜虔诚

祈 祷 ’”[3]卷二十,1253。 崇 祯 三 年 “三 月,旱,择 日 亲

祷”[2]卷三十·五行三,485。崇祯三年“四月壬子,帝以自春入夏恒

旸不雨,良由祈祷未尽恳诚”[3]卷三十三,1913。“崇祯十三年谕

曰:‘朕于三月三日,始深居斋祷;大小臣工痛加修省。’遣
成国公朱纯臣、镇远侯顾肇迹祭告南北郊。礼部尚书林欲

楫告社稷,侍郎王铎告风雷等壇。”[10]卷十三,373-374面对岌岌可

危的江山以及严重的灾情,崇祯帝希冀通过祈神来达到解

决困境的目的,但是依旧无法阻止明朝走向灭亡的步伐。
三、崇祯时期灾荒救济中的制约因素

崇祯在位十几年,几乎每年都有不同地区发生灾荒,
甚至有的地区一年之内各种自然灾害同时发生,给当时、
当地民众正常的农业生产带来极大的破坏。面对严重灾

情,统治者在疲于应付各种混乱政事的空隙中也力所能及

的采纳了一定的救灾举措,但是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实
际救灾效果并不好。

(一)百姓负担沉重———三饷加派

所谓三饷,即辽饷、练饷、剿饷。加派不始于崇祯朝,
早在嘉靖在位时期,“东南被倭,南畿、浙、闽多额外提编,
江南至四十万。提编者,加派之名也”[2]卷七十八·食货二,1902。
万历时期,因为辽东满洲政权的兴起,兵事紧张,连续加征

三次,每 亩 加 征 九 厘,“增 赋 五 百 二 十 万,遂 为 定

额”[2]卷七十八·食货志二,1903。该项加征称为辽饷。此时本就负

担极重的百姓因为加派,身上的担子更是重上加重,生活

困苦不堪。到崇祯时期,随着明朝国立日渐衰落,关外大

金政权逐步强盛,辽东战事更是紧张,复加派辽饷。崇祯

三 年,梁 廷 栋 上 疏 请 增 田 赋,“于 九 厘 外 亩 复 征 三

厘”[2]卷七十八·食货二,1903。在原有基础上又加三厘,百姓负担

有多重可想而知,加派在崇祯朝达到顶峰。
崇祯时期,除紧张的辽东战事以外,李自成领导的农

民军声势日益浩大,为镇压农民军,朝廷复加派饷银,称之

为“剿饷”。“剿饷”之外,又因为清军进犯关内,加派练兵

饷银,称之为“练饷”。“神宗末增赋五百二十万,崇祯初再

增四百十万,总名辽饷。至是,复增剿饷、练饷,额溢之。
先 后 增 赋 千 六 百 七 十 万。民 不 聊 生,奋 起 为 盗

矣”[2]卷二百五十二·杨嗣昌传,6515。“三饷加派”使得本就穷困潦倒

的百姓生活更是难上加难,缺少生存资料。因而在面对严

重灾荒之时,根本无力应对,只能听天由命,从而影响灾荒

救治效果。
(二)天下社会大乱———各地起义不断

崇祯在位时期,明朝已走在灭亡边缘。此时的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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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朝政腐败、政局混乱,又有关外满洲军虎视眈眈,整个

社会处于一种无序状态。再加上各地接连不断有灾荒发

生,灾情严重,朝廷又无太多精力救荒,因而百生活困苦不

堪,难以生存,只得反抗。“岁荒民饥,救死不赡,奚暇完

租,不为饥荒之恤而迫日而征之,民力必不支,不填沟中,
则起而为盗。”[14]177在诸多斗争之中,以李自成、张献忠率

领的队伍,声势最为浩大,不仅沉重打击了明朝的统治,更
是推翻了大明王朝。除此之外,在其他地区也存在不少较

为小型的起义军。如“辛巳年(崇祯十四年)土寇遍起,东
省最大头目即史东明、李青山、李鼎铉、吴廷宾”[15]505(明清

史料乙编);崇祯十三年“五月,山东大饥,民相聚为寇,曹、
濮尤甚。”[2]卷二百七十三·刘清泽传,7006等等。不断爆发的农民反抗

斗争,令当时明王朝的统治者更是焦头烂额,灾荒发生之

时,无暇顾及救灾,影响灾荒救治效果。
(三)政府财政紧张———各种战事不断

大明王朝存在的最后十几年,各种战事接连爆发。关

外有虎视眈眈,不断进犯的满洲政权,关内有因为无法生

存愤而反抗的各种农民斗争。为了镇压关内农民军斗争、
阻止满洲军进犯,明政府将征收、加派所得的各种收入几

乎全部用为军事支出。因此,在灾荒发生之时,并无多少

余额能够用来救荒。频繁爆发的战事也是影响灾荒救济

的重要因素之一。
总而言之,明崇祯在位时期,各地灾荒不断,影响范围

广、持续时间长,灾情极为严重,破坏当时当地民众正常的

农业生产。灾荒程度更为严重时,危及百姓的生命财产安

全。面对严重灾情,尽管明政府采取了前朝传承下来的诸

如蠲免、赈济、改折、停征、修省等救灾举措,但是因为受到

财政状况紧张、社会环境无序、国势衰弱等因素影响,救治

效果并不理想,百姓生活依旧困苦不堪。走投无路之时,
只得选择反抗,反过来影响了朝廷灾荒救治情况。探析明

崇祯时期农业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带来的灾害以及

采取的救治措施,借鉴其中有效的部分,为今日的灾荒救

治及社会保障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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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fAgriculturalNaturalDisastersinChongzhenYearsofDynasty
ZHANGXiu

(HistoryDepartment,AnhuiUniversity,Hefei,Anhui,230039,China)

  Abstract:DuringtheperiodofChongzhenEmperor,thenaturaldisastersoccurredallaroundthecountry.Theylasted
foralongtimeandcoveredlargeareas,andmadegreatdamagetoagriculturalproduction.Tocopewithsuchsituation,the
rulerstooksomereliefmeasures:exemptionoftaxes,relief,substitution,suspensionoftaxes,openingofporridgestops,or-
deringofficialstomakeselfcultivationandreflection,andprayingtoGod.Theserelativelyweakenedthepeople’sdifficulties
afterdisastersandsavedMingDynastyind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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